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１８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３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星期五）

●

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三层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三层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债券发行规划和授权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本行董事会决议公告。

（二）关于选举张新泽先生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本行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关于审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股权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刊登本行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

／

列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星期五）

１５

时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东。

２

、如本行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参加（授权委托书格式

见附件

１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行股东。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时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

３

、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行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四、参会方法

（一）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身份证

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法定代表人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

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信函、传真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登记回执格式见附件

２

）。

（二）现场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

１０

层

－－

中国光大银

行董事会办公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Ａ

座

１０

层

１０１５

室中国光大银

行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１０００３３

）

电 话：

０１０－６３６３６３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３６３６７１３

五、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费用自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股东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委托书所附表决意见对本次股东大

会各项议案予以投票，如本委托书未附表决意见，则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进行投票。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债券发行规

划和授权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张新泽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３

关于审议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股权投

资管理办法

》

的议案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委托代理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

委托人签名：

（自然人股东本人签名，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附件

２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地址

（

法人股东填写

）

邮编

：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户号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年 月 日

注：

１

、本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２

、本回执填妥后，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传真：

０１０－６３６３６７１３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７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４４

，

２０１

，

６２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３６．８３％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８７１

号”文核准，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

２６．０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６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２

，

４００

万

股。 发行后股份由

９

，

０００

万股增加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２８５

号文”核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的

６００

万股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起锁定三个月，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起上市流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总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４

元人民币 （含

税）。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上市后

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１．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小龙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

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２

）公司股东张彤、陈晨、胡维新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３

）公司宗明杰等

７０

个自然人股东、北京利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兆均创富技术有限

公司和武汉星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４

）作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黄明生、张大庆、孙文超、袁江月、芦兵、

张靖海、王琍、李锐、肖瑗、刘江涛还承诺：在上述禁售承诺期过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２．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３．

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承诺。

４．

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后续追加的承诺。

５．

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上述各项承诺履行情况

经核查，上述各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各自的锁定承诺，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

理或回购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不存在对

其进行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４４

，

２０１

，

６２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８３％

；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７３

人，包括

３

名法人股东，

７０

名自然人股东；

（四）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

备注

１

北京利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６

，

３７１

，

２７６ ６

，

３７１

，

２７６

质押股份数量为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宗明杰

４

，

８６９

，

９００ ４

，

８６９

，

９００

３

黄明生

４

，

６９２

，

５５２ ４

，

６９２

，

５５２

现任董事

４

北京兆均创富技术有限公司

４

，

４８６

，

６５８ ４

，

４８６

，

６５８

５

武汉星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

，

３６３

，

９９５ ３

，

３６３

，

９９５

６

蔡明君

３

，

３１７

，

２０３ ３

，

３１７

，

２０３

７

张大庆

２

，

４１２

，

２８６ ２

，

４１２

，

２８６

现任董事

８

宋凌

２

，

０１４

，

７３８ ２

，

０１４

，

７３８

９

刘利军

１

，

７８１

，

８０９ １

，

７８１

，

８０９

１０

孙文超

１

，

５５７

，

１０１ １

，

５５７

，

１０１

现任监事会主席

１１

芦兵

７５０

，

６８６ ７５０

，

６８６

现任董事

、

总裁

１２

张志清

６１５

，

８８８ ６１５

，

８８８

１３

顾欣

５０１

，

７１６ ５０１

，

７１６

１４

沈琦

５０１

，

７１６ ５０１

，

７１６

１５

王琍

４５１

，

５４５ ４５１

，

５４５

原任副总裁

（

注

１

）

１６

吴一彬

４５１

，

５４３ ４５１

，

５４３

１７

索权

４０１

，

３７２ ４０１

，

３７２

１８

曹庆德

４０１

，

３７２ ４０１

，

３７２

１９

李玉杰

４０１

，

３７２ ４０１

，

３７２

２０

曲宁

３３６

，

１４８ ３３６

，

１４８

２１

陈万军

３０１

，

０２８ ３０１

，

０２８

２２

刘江涛

３００

，

５１４ ３００

，

５１４

现任副总裁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

负责人

２３

张靖海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现任副总裁

２４

应朝晖

２９９

，

６００ ２９９

，

６００

２５

杨小镕

２００

，

８５７ ２００

，

８５７

２６

付春河

２００

，

６８６ ２００

，

６８６

２７

李晋

２００

，

６８６ ２００

，

６８６

２８

吴威

２００

，

６８６ ２００

，

６８６

２９

赵旭

２００

，

６８６ ２００

，

６８６

３０

肖瑗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现任副总裁

３１

蒋铮

１６７

，

５７３ １６７

，

５７３

３２

沈枫

１５０

，

５１４ １５０

，

５１４

３３

杨平勇

１４７

，

５０４ １４７

，

５０４

３４

樊星

１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３５

郭广军

１０３

，

０４５ １０３

，

０４５

３６

李宏宇

９０

，

１３７ ９０

，

１３７

３７

贾洪明

８０

，

２７４ ８０

，

２７４

３８

董尚雯

８０

，

２７４ ８０

，

２７４

３９

李锐

８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原任副总裁

（

注

２

）

４０

李江涛

７０

，

２４０ ７０

，

２４０

４１

孟竞

７０

，

２４０ ７０

，

２４０

４２

宋兵

７０

，

２４０ ７０

，

２４０

４３

周海鹏

７０

，

２４０ ７０

，

２４０

４４

李晓林

７０

，

２４０ ７０

，

２４０

４５

程星

７０

，

２４０ ７０

，

２４０

４６

袁江月

６６

，

４２４ ６６

，

４２４

原任职工代表监事

（

注

２

）

４７

袁素华

６０

，

２０６ ６０

，

２０６

４８

王进

５０

，

１７１ ５０

，

１７１

４９

李永宏

５０

，

１７１ ５０

，

１７１

５０

陈光

４０

，

１３７ ４０

，

１３７

５１

李响

４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５２

赵海侠

４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５３

方东煦

３７

，

６２９ ３７

，

６２９

５４

赵向阳

３０

，

１０３ ３０

，

１０３

５５

谷莉

２５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５６

周旭红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５７

孟红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５８

赵江波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５９

李想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６０

毛羽建

１８

，

４００ １８

，

４００

６１

郑振宇

１８

，

４００ １８

，

４００

６２

宋逸骏

１８

，

４００ １８

，

４００

６３

程石林

１８

，

４００ １８

，

４００

６４

郭红云

１５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６５

郭源源

１５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６６

陆海峰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６７

周晓云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６８

吴秀诚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６９

袁俊江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７０

马明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７１

金旖青

６

，

７００ ６

，

７００

７２

何凤仪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７３

庄伟国

３

，

４００ ３

，

４００

７４

合计

４４

，

２０１

，

６２１ ４４

，

２０１

，

６２１

注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副总裁王琍女士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

因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其辞职申请于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王琍女士不再担任公

司其他职务。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

相关规定，王琍女士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

任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王琍女士股份解锁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

注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袁江月女士向监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

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辞职后袁江月女士将继续在公司担任行政人事部总监一职；同

日，公司副总裁李锐先生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副总裁职

务，其辞职申请于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李锐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按照《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袁江月女

士和李锐先生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任后六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做出的各项承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国信证券关于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

2011

年

9

月

5

日 星期一

证券代码：

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1－050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和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决议，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9

日投资设立了

"

重

庆北新路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登记的相关事宜如下：

名称：重庆北新路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重庆市合川区南办处南坪西路

3

号附

1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韩征平

注册资本：叁亿肆仟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叁亿肆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路桥、基本建设投资；建筑材料及商品

混凝土加工、销售；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相关资质证执业）；市政工程、公路施工（凭资质证

执业）；机械设备租赁。

近日， 重庆北新路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地址迁至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嵩山街

229

号

408

室。

2011

年

8

月

30

日， 重庆北新路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取得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

的相关事宜如下：

名称：新疆北新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嵩山街

229

号

408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陈刚

注册资本：叁亿肆仟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叁亿肆仟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路桥、基本建设投资；建筑材料及商品

混凝土加工、销售；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相关资质证执业）；市政工程、公路施工（凭资质证

执业）；机械设备租赁。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湘财证券为诺安全球收益

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湘财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湘财证券为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320017

）的代销机构。

自

2011

年

9

月

5

日起， 投资者可在湘财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

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程序

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2011

年

8

月

15

日《证券时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诺

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1551

；或前往湘财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xcsc.com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五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增加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代销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本公司新增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诺安油气能源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3208

）的场外代销机构。

自

2011

年

9

月

5

日起， 投资者可在上述代销机构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油气能源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LOF

）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

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LOF

）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2011

年

8

月

24

日《上海证券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LOF

）

招募说明书》、《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

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68

；或前往中国民生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cmbc.com.cn

2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1

；或前往方正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www.foundersc.com

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53

；或前往海通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htsec.com

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68

；或前往华泰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htsc.com.cn

5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甘肃省内

96668

、全国

400-689-8888

；或前往华龙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

咨询

网址：

www.hlzqgs.com

6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98-9898

；或前往新时代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xsdzq.cn

7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11-17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网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即日起，公司网址变更为

www.sanyhi.com

，其他联系方式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互为转告。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11-18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联交所审议本公司

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上市委员会于

2011

年

9

月

1

日举行

上市聆讯，审议本公司发行不超过

1,541,075,658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含超额配售

201,009,869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申请。

本公司

H

股保荐人已收到香港联交所向其发出的信函，当中指出上市委员会已审阅本公

司的上市申请，但该信函并不构成正式的上市批准，香港联交所仍有对本公司的上市申请提出

进一步意见的权力。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11-19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刊发

H

股发行网上预览资料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司现在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主板上市（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上市

"

）的工作。 因本次拟发行的股

份为境外上市外资股，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

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 因

此，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并不构成亦不得

被视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者收购、 购买或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要约或要约

邀请。 同时，上市申请需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最后批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向本公司下发了 《关于核准三一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251

号），核准本公司发行不超过

1,541,075,658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含超额配售

201,009,869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全部为

普通股。完成本次发行后，本公司可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已于

2011

年

9

月

1

日举行上市聆讯，审议了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但该申请需取得香港联交所的

最后批准。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本公司将于

2011

年

9

月

5

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本次

H

股发行的网上预览资料集。该预览资料集为本公司根据香港联交所、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

察委员会的要求而刊发， 刊发目的仅为便利于上市过程中的较早阶段向符合认购条件的机构

及散户投资者同步发布资料，除此以外并无任何其他目的。同时，该预览资料集为草拟本，其内

所载资料并不完整，亦可能会作出重大变动。鉴于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

件的境外投资者 （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和合

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本公司将不会在境内的报纸及监管机构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登载本

次

H

股发行的网上预览资料集，但为使境内的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

H

股发行的网上预览资料

集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及本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特此告知，有关本次

H

股发行的网上预览

资料集，可于

2011

年

9

月

5

日上午

9

时之后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以下网址进行查看：

http://www.hkexnews.hk/reports/prelist/wpip_co_list_c.htm

（中文）

http://www.hkexnews.hk/reports/prelist/wpip_co_list.htm

（英文）

本公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该等披露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

关信息而做出，并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

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与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开通浦发银行借记卡直销网上交易和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直销网上交易方式投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与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通联

"

）合作，自

2011

年

9

月

5

日起面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借记卡持卡

人推出基金直销网上交易业务。 持有浦发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

交易系统（含手机交易系统）办理基金账户开户及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的交易、查询等

业务，并享受本公告公布的网上交易优惠申购费率。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

持有浦发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直销网上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开户、认购、申购、定期投资、赎回、转换、撤单、修改分红方式等业务。

投资者通过直销网上交易办理上述业务时， 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各基金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四、直销网上交易申购业务优惠费率

适用投资者使用浦发银行借记卡通过通联在本公司直销网上系统开立交易账户， 本公

司对该交易账户下通过通联进行支付的申购交易给予优惠申购费率

,

优惠申购费率适用于本

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直销网上交易申购业务且申购费率不为零的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

金。

优惠申购费率为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披露的原申购费率的

40%

， 按此

标准计算的优惠申购费率如果低于或等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

执行该基金原申购费率。

使用浦发银行借记卡通过通联在本公司直销网上系统开立交易账户，在此交易账户下进

行定期投资业务的申购费、转换及定期转换业务中的申购费补差，亦采用上述优惠申购费率。

五、本公告有关基金直销网上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投资者应慎

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开通本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详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网上交易指南》，投资者也可拨打博时一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费）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5

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2011-01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设

5

家证券营业部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江苏证监局《关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如皋等地设立

5

家证

券营业部的批复》（苏证监机构字

[2011]446

号，以下简称

"

批复

"

）。 根据该批复，江苏证监局核

准公司在江苏省如皋市、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江苏省泰兴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山东

省烟台市福山区各设立

1

家证券营业部，证券营业部的营业范围为证券经纪业务。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5

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2011-01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华泰联合证券进一步业务整合并

变更业务范围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业务范围的批复》（证监

许可

[2011]1353

号）。 根据该批复，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将原经营业务范围中的

证券经纪业务（限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河南、陕

西、山西、宁夏、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变更为证券经纪业务，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限上海

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变更为证券承销业务（限承销国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减少与

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 并核准公司收购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华泰联合证券

"

）的安陆碧涢路证券营业部等

77

家证券营业部。

同时，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业务范围的批复》（证监许

可

[2011]1354

号）核准华泰联合证券变更业务范围，将原经营业务范围中的证券承销与保荐业

务（限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变更为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国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承销业务除外），减少证券经纪业务（限广东、广西、海南、湖北、湖南、福建、江西、四川、重庆、云

南、贵州、西藏）。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认真做好业务整合工作，并及时办理业务范围变更的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1-50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时披露了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因股东湖北省联合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投集团

"

）正在筹划针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公司

股票自

2011

年

5

月

3

日起已停牌。

公司计划向联投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 目前有关各方正在进

一步推进对标的资产的相关论证、评估等工作，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公

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002

、

200002

、

112005

、

112006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B

、

08

万科

G1

、

08

万科

G2

公告编号：〈万〉

2011-053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08

万科

G2

”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2008

年

9

月

2

日公告的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公司于

8

月

22

日公告了 《关于

"08

万科

G2"

票面利率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事宜的公

告》，并在

8

月

25

日、

8

月

29

日分别发布了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可在回售登记日选择将持有

的

"08

万科

G2"

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

/

张。

"08

万科

G2"

回售登记日为

2011

年

8

月

29

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08

万科

G2"

的回售数量为

0

张，回售金额为

0

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4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近日接到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的通知， 本公司中标该公司

SZ2

总装

主线项目，合同中标价为人民币

6998

万元。 根据约定，双方在期后将签订相关技术协议及正

式采购合同。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简称长安标致雪铁龙（英文简称：

CAPSA

），由中国长安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

2010

年共同发起成立， 注册资金为

40

亿人民币，双方各承担其中的

50%

，公司位于广东深圳市宝安区。

2012

年公司将形成完整的

汽车整车生产线和发动机生产线年产

20

万辆的生产规模。 公司的产品将以标致雪铁龙的高

端品牌以及合资公司创建的自主品牌为主。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上一会计年度（

2010

年度）与本公司发生的类似业务交易

金额为

0

。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将依托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和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的

技术优势和强大实力，在中国研发、生产和销售一系列轻型商用车、乘用车和新能源汽车。 该

公司信誉较好，交易方履约风险较小。

三、项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本项目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2010

年）营业总收入的

6.52%

。 本项目预计

于

2012

年年底前交付，对公司

2011

年、

2012

年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因项目合同执行周期较长，项目采购成本会受市场影响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从而影响

项目利润，故存在一定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3

日


